改革创新 数字赋能

探索教育督导工作新业态
青岛市教育局

当前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生态，以数字化优化改进督导方式、实现由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的转型成为“必答题”。针对督导工作推进中面临的评价方式方法单一、评价运行机制不畅、评价结果使用不健全、评价效率不高等问题，青岛市以实现督导业务“在线化”、管理决策“数字化”、教育服务“便捷化”为目标，以打造全覆盖、全过程、全时空的“督导一点通”教育督导综合管理平台为载体，强化数字赋能，优化教育督导方式和流程，初步构建起“机制畅通、多元协同、便捷高效”的教育督导工作新业态。
一、坚持全域统筹，建立教育督导全覆盖线上生态圈。立足督政、督学、评估监测督导职能体系，按照全域共享原则，委托第三方开发了“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监测”等10个子系统，搭建起全市统一、分级使用、开放共享的“督导一点通”平台。一是面向业务端统筹谋划，实现督导业务全覆盖。督政方面，包括区（市）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监测等3大系统；督学和评估监测方面，包含中小学（幼儿园）高质量发展评价、督导评课、督学综合管理等4个系统；在应用保障方面，建成挂牌督办、问卷调查、可视化数据中心等3个系统。二是面向用户端全面规划，实现督导用户全覆盖。设置市、区（市）、责任分区、学校、督学五级用户，服务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等各级各类学校，实现了“一站式”登录、教育系统用户全覆盖。三是面向实施端全程设计，实现督导流程闭环管理。开发了“挂牌督办”子系统，对整个督导过程全程“监督”，从督导发现问题、存在问题反馈、学校问题整改全程在线。
二、实施流程再造，提供教育督导督评改全过程服务。一是聚焦督导工作流程，实现全过程一体化服务。针对教育督导数据采集、线上评审、数据分析、问题反馈、复查整改、反馈问责等工作流程需要，研究设计了督导项目管理、数据采集审核、结果分析预测、监测报告生成、整改反馈、挂牌督办等全过程一体化服务功能，为教育督导管理、决策及评价提供了高效的工作方式、科学的管理办法和准确的数据支撑。例如，“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监测”系统，我们将教育部设定的除社会满意度之外的31项指标全部纳入监测系统，对全市10个区市全部义务教育学校达标情况进行全面监测（系统可以精准测算区市七项校际差异系数达标情况，并对区市和区市每所学校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数、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专任教师数、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等七项指标的具体达标情况予以分别监测），生成一区一报告和问题学校清单，为区市推动优均县创建提供了精准指导。二是打破业务领域壁垒，建立多元协同通道。利用挂牌督办系统，通过系统衔接自动导入的方式，将“两县”创建、督学综合管理等模块子系统汇集的数据分析、生成的问题、督导结果进行汇总、反馈、跟踪整改和问责。在实现督导闭环管理的同时，有效避免了重复反馈、多头整改，分散督办，提高了督导问责的效率和力度。

三、创新督导方式，开启教育督导全时空模式。一是构建线上评估与线下实地督导相结合模式。通过数字赋能，将专家评估搬到线上，打破时空界限，拓展了专家团队可选择范围，统一了评估标准，提高了经费使用效益和督导评估的规范性，同时，将线上评估结果与线下实地督导相结合，针对线上评估的存疑事项、需验证事项进行实地督导，并实行多个评估事项合并督导，极大提高了督导评估的效率。二是构建挂牌督导与责任督学管理相协同模式。按照督导情况实时上报、督导问题高效统计、督学考评科学有据、督学学习随时进行的总体目标，精准对接责任督学与市、区（市）管理员的使用需求，量身定制、打造了“督学工作综合管理系统”。目前系统基本实现两大目标，即：实现了挂牌督导的信息化、场景化，市、区两级督导部门通过系统实现辖区内督学任务布置一键直达、实时联动，实时调度任务完成进展，并通过查看督学随访督导记录，全面了解学校自评、督学督导和学校整改情况；实现了督学管理的信息化、实时化，系统对督学工作情况进行动态监测，自动统计督学督导工作量、督学完成任务及时率和对学校督导发现问题情况，每月、每季、每学期分别向市、区市督导部门管理员推送，为督学日常管理与考核、以及对督学任务完成情况复核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为提升挂牌督导成效，我们在督学工作综合管理系统中设置了学习交流专栏，定期上传教育督导常用的法律法规政策、督学典型案例和培训材料，每月任务发布时同步督导项目政策文件、易发问题清单或相关视频，为督学日常工作答疑解惑提供了便利。
四、推进制度创新，强化督导信息化全方位保障。一是创新地方立法体系。2023年修订实施的《青岛市教育督导条例》以地方性法规形式明确教育督导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问责机制和保障机制，针对督导信息化，规定“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加强教育督导信息化建设，完善教育督导信息化管理平台，加强对教育督导数据的归集、管理和应用，并向公众提供信息查询等服务”，为督导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法治保障。二是创新督导工作制度。教育和人社部门联合印发规范性文件《青岛市督学管理办法》，规定了督学的选聘与任用、职责及职权、管理与考核、保障与激励制度，明确了督学工作规范。同时，印发《青岛市教育督导问责工作规程》《青岛市教育督导问责文书格式范本》，明确问责程序，建立了全国首个集督导问题汇总、反馈、督办、问责一体化的工作流程，为数字督导程序性建设和闭环管理提供了健全完善的制度依据。
教育督导现代化离不开督导手段和方式的现代化。近几年，通过数字赋能，青岛市逐步探索教育督导工作新业态，有力推动了“两县”创建、“双减”等重大教育改革任务的推进实施。下一步，我们将以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支撑，以系统化、集成化、智能化为重点，推进数字督导支持体系的迭代升级，进一步推动督导理念方式、工作流程和体制机制的重构。一是优化提升数据集成、分析功能，推广线上督导、无感监测，加快构建教育强市、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监测机制和区市政府履职评价体系，形成适应督查检查考核规范新形势要求的具有青岛特色的督政新路径。二是积极探讨开发AI赋能的本地化督导工具包，探索打造AI助手，实现AI自动查询数据，并生成图表及督导报告；拓展数智技术应用场景，探索AI与督政、督学、评估监测深度融合的方式，努力为构建智慧督导新模式、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贡献青岛力量！



